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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军队集中采购规模增长和“三采合一”后采购项目增多，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参与到军队采购活动中，理清军
队采购和政府采购的关系和差异，以及具体的采购评审方法，有利于提高采购能力，把握好采购实施环节，提升采购质效。

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military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scale and the increase of procurement projects after the “three in 
one”, more and more suppliers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procurement activities.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ilitary procurement an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s well as specific procurement evaluation methods,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procurement capacity, grasping procurement implementation links and improving procurement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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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府采购和军队采购都是花“公家”的钱买东西，这之

间的区别是什么？在《政府采购协议》GPA 中军队采购是

政府采购协议框架下的范畴，但又有国防例外条款，在《政

府采购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军事采购法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

另行规定，可见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随着军队集中

采购规模增长和“三采合一”后采购项目增多，越来越多的

供应商参与到军队采购活动中，理清军队采购和政府采购的

关系和差异，以及具体的采购评审方法，有利于提高采购能

力，把握好采购实施环节，提升采购质效。

2 政府采购与军队采购的差异
2.1 采购目的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政府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

提供服务，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

通过公开招标、公平竞争，由财政部门以直接向供应商付款

的方式，从国内、外市场上为政府部门或所属团体购买货物、

工程和劳务的行为。其目的主要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廉政建设，还兼具节能环保、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功能。

军队采购是为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其作用是连接市场与

战场的桥梁，军队采购在服务战略全局、备战打仗、支撑打

赢制胜中的地位愈加凸显。由于军队采购性质和作用决定了

军队采购活动必然要以军队建设和国防安全为首要目标，对

军队来说，国防安全利益和军队建设价值比经济利益更为重

要。因此，军队采购既要考虑到经济性、效率性，更应该考

虑到军队建设和国防安全利益这个更高价值的要求。

2.2 采购法规
政府采购的主要法规依据为《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

例、87 号令、74 号令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由于军队采

购在保密性、时效性、专用性等方面的特殊要求，《政府采

购法》第八十六条对军事采购法规的制定问题作出了明确规

定，即军事采购法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军队采购

经过多轮改革实践，也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军队特色的采购

法规制度体系，采购实践中也有供应商质疑军委后保部采购

管理局第 7 版采购评审模板对中小企业有限制性，不符合财

政部 87 号令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精神，这也是因为军队采购

主要是保障打赢，具有特殊性，法规有冲突怎么办？军队采

购首先依据是军委和战区、军兵种最新的规章制度和通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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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像现在最新军委采管局发布的《关于助推“十四五”规

划任务落实建立采购保障快速通道的通知》；其次，依据原

总部，军种等大单位制定的规章；再次，参照国家政府采购

的相关法规、规章。

2.3 供应商的要求
正是由于适用的法规和侧重点不同，因此二者对于供应

商的要求也有所区别。政府采购更侧重于促进经济发展，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供应商只要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的条件就可以。而且政府采购对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

族地区的企业、中小企业、环保企业、新能源企业都有相应

的政策优惠。而军队采购更侧重于促进军队战斗力建设，对

供应商的要求是产能大、保障快、抗风险能力强，确保战时

为部队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

3 采购评审方法的差异
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中规定，政府采

购招标评审方法分为两种：最低评标价法和综合评分法。但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军队物资采购评审管理办法》（后

发〔2015〕10 号 ）在第二章第七条中规定，军队物资采购评

审方法有四种：最低价法、基准价法、综合评分法和性价比法。

不过实践中最常用的还是综合评分法和最低价法。

3.1 最低价类
其中在军队采购中称之最低价法，在《政府采购实施条

例中》称之最低评标价法，虽然叫法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

是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基础上最低价中标。在实践工作

中，采用最低价法，需要注意的特殊情况是当投标报价低于

成本价时如何处理？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最低评标价法，并未对投标

报价低于成本价时这种情况单独列出。而军队采购对于这种

情况就单独做了规定，在《军队物资采购评审管理办法》第

二章第十三条中，写明：“经评审委员会（五分之四以上评

委）认定，最低报价或者重要分项报价明显不合理或者低于

成本，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和不能诚信履约的，评审委员会

应当要求供应商在规定时限内提供书面文件予以解释说明，

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1]。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未在规定

时限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报

价），按无效投标（报价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当该情

况发生时，军队采购需要充分考虑产品质量和履约风险，即

当现场专家发现投标方报价低于成本时，要进行现场询标，

如若投标方坚持原报价，现场承诺按招标文件要求履约并承

担由此带来的一切风险，经现场评审委员会五分之四以上专

家认可后，该投标方可以继续参与评审 [2]。

3.2 综合评分法
在《军队物资采购评审管理办法》中第二章评审方法第

十一条对此给出了其详细定义 ：综合评分法是指在最大限

度地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采购文件中明确

的价格、技术、财务状况、信誉、业绩、服务等因素和评分

标准，对每个供应商进行综合评审后，以评审总得分最高的

投标（报价）供应商作为第一中标（成交）候选供应商或者

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方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中同样将此类方法称之为综合评分法，将其定义为 ：投标

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

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办法。二者

本质上没有区别。需要注意的是军队采购在最新的《采购文

件标准文本》中在规定了价格权重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建

立了 8 种数学模型作为量化计分规则，以此实现评审指标最

大程度地量化，最大限度地约束专家评审时的自由裁量权，

将整个评审过程透明化，实现公平、公正评标。在《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中，此类问题同样得到了重视，但只是原则

性提出“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分值设置应当与评

审因素量化指标相对应”，表达出评审因素量化的意向，而

具体应怎样量化、遵循何种量化规则，则并未说明 [3]。

3.3 性价比法
目前只有军队采购应用的评审方法，是指按照采购文件

要求对技术、服务、价格等因素进行重点评审的物资采购项

目。算出每个有效投标（报价）供应商除价格因素外的其他

各项评审因素（包括技术、财务状况、信誉、业绩、服务、

对采购文件的响应程度等）的汇总得分，并除以该投标（报

价）供应商的报价，以商数（评审总得分）最高的投标（报

价）供应商为中标（成交）候选供应商或者中标（成交）供

应商的评审方法。

3.4 基准价法
此评标方法是 2013 年深化全军物资采购改革期间在军

队采购中新增的一种方法。此评标方法较为复杂，具体内容

是：在排除高于全体有效投标报价平均值 40% 以上报价后，

其余报价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基准价，

以基准价向下浮动 3%~5% 作为中标参考价。

4 结语
政府采购主要是服务于公共事业，而军队采购则要符合

部队就是要打仗的这个主责主业。军队采购是“财力”变“物

力”“民力”变“军力”“潜力”变“实力”的直接转化器。

转化过程管得好与坏，直接影响到军品质量、军费效益、军

事效能和廉政建设。部队采购服务站作为连接“市场”和“战

场”的桥梁和纽带始终扭住保障打赢这个总要求，此文通过

军地采购差异的一些思考和比较，希望对部队采购同行提升

采购质效有所帮助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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